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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導致價格崩盤，難怪養殖業者要大聲疾呼：「政府不幫漁民就算了，不能連我們的生

路都阻斷」！政府施政須全面考量各種情況與連動性，並非僅就數字上做調節即可。 

二、學甲契作之虱目魚即將結束五年試辦計畫，將在今年停止，為繼續爭取虱目魚訂單，台南

市虱目魚養殖協會預定於 9 月組團赴中國大陸爭取續辦，不料台南市農業局轉發農委會公

文，指與大陸洽談兩岸漁業合作之相關民間協議或意向，涉及政治性內容之合作行為，未

經各主管機構許可，不得為之，此公文明顯畫出紅線，讓弱勢漁民恐懼不敢跨越，難道自

力成功爭取訂單之後卻還要經政府批可？初級農漁產品之虱目魚難道是機密？這是甚麼樣

的商業邏輯？漁民是弱勢團體，此為民間商業運作，只是要到大陸作生意，政府卻一紙公

文要求都必須通報核准，顯有失當。 

三、台南學甲虱目魚契作始於二○一一年，是兩岸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之

後，台灣水產品進軍大陸的早收清單項目之一。在契作策略之下，由於養殖戶收入相對穩

定，使得加入契作的戶數逐年增加，從最早的一百戶，去年已增加到兩百零八戶。今年契

作喊卡，兩百零八戶契作養殖戶頓失穩定收入，相關單位應盡力協助彌補此缺口，以維養

殖戶之生計，並避免產地價格崩盤，影響擴及非契約戶。 

（九十八）本院余委員宛如，有鑑於現行外籍人士來台或國人出差之核

銷規定已不合時宜，需附紙本登機證才能核銷機票費用，實

為阻礙我國國際化之不必要的行政要求，也凸顯我國政府接

受資訊化認證能力之不足。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年來，因我國企業愈來愈國際化，企業人員時常有出差之機會，亦會邀請外籍專業人士

來台。然而，現行機票費用之核銷規定已不合時宜，其會後機票費用的報帳必須附登機證

才能核銷。 

二、此行政上之要求導致受邀來台之外籍專業人士須將登機證寄回我國才能進行報帳，不僅對

外國人士不友善，也無形之中增加中小企業的行政成本，實為阻礙我國之國際化。 

（九十九）本院余委員宛如，有鑑於「公司、商業及有限合夥一站式線

上申請作業」之設立初衷立意良善，然而卻因執行人員消極

不配合，因此並未確實發揮作用。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 

一、公司及商業設立一站式線上申請作業網站（http://onestop.nat.gov.tw）自 100 年 5 月啟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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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整合了政府相關部會的資訊與流程，目的為讓使用者可於同一網站申請公司設立、營

業登記、成立勞健保投保單位及核備工作規則等事項，增加開辦企業的便利性。 

二、然而，近期有民眾申請公司變更登記時，卻遭到執行人員建議未來不要從此網站申請，因

一般慣例都是走紙本流程，希望該民眾也用一般的紙本流程來申請。 

三、該網站與政府服務電子化、線上化之立意良好，且已有工商憑證可供廠商確認身分，但至

第一線人員執行卻大打折扣。 

四、爰此，請相關部會檢討線上申請執行的困難之處，並說明目前此線上申請網站之執行成效

、申請成功之家數。 

（一○○）本院余委員宛如，針對經濟部推出之國家級全球攬才網站

Contact Taiwan，其平台內容的設計並不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也未必能確實達到吸引外籍人才的效果。爰此，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經濟部為吸引外籍人才來台工作，於今年 6 月 28 日啟用 Contact Taiwan 網站平台（http：

//www.contacttaiwan.tw），作為外籍人才接觸臺灣的一站式服務窗口。然而平台內容的設計

並不符合使用者的需求，也未必能確實達到吸引外籍人才的效果。 

二、Contact Taiwan 要求要填寫詳細的應徵工作資料，包含希望從事的產業、職務類別、希望待

遇等等，且均為必填欄位，大大增加申請門檻，當外籍人士已經有興趣想要了解在台工作

相關事項，卻還要填寫繁複的資料，是變相阻擋其意願。而如新加坡的 Contact Singapore 只

需上傳履歷檔案，讓使用者可以用自己原本已有的求職資料登錄，非常方便。 

三、目前職缺數量僅 500 多筆，且許多公司介紹非常簡陋，而搭建平台需要公司方與使用者方

人數都夠才會有效果。相關部會是否有確實與台灣企業溝通、宣傳此計畫，讓平台上之職

缺更加豐富多元。 

四、爰此，建議 Contact Taiwan 讓註冊簡便化，並多加蒐集使用者回饋並改善使用經驗，也應多

琢磨於在台生活的相關資訊，如提供一些台灣在地的外文論壇連結，讓外籍人才不只是在

這邊找工作，更能一站式解決來台生活相關疑問。 

（一○一）本院余委員宛如，有鑑於目前規定在臺灣地區出生的外籍新

生兒需居留滿 6 個月後方可參加我國健保，若外籍新生兒出

生時有嚴重之健康問題，對外籍家庭會是沉重的經濟負擔。

外籍新生兒在台灣因其父母為專業人才受聘，基於友善創業

環境及人道立場皆應考慮納保。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